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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规范助贷机构的业务经营，加强内部管理，保证服务质量，维护市场秩序，促进行业

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助贷

行业实际，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是助贷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基本指引，也是政府部门、行业组织、社会公众评估

助贷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展业是否规范的重要参考标准。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 的规则起草。本标准由广州民间金融商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广州市越秀区金融工作局、广东小微集团有限公

司、广东省唐叁藏科技有限公司、广州金融业协会、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广州民间金融研

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建军、黄昌利、廖检文、程文、尚友芳、彭俞超、杜涣程、吴煜

晖、慈晨、唐拥武、郭世奇、金雕、许鹏、陈双莲、龚文艳、郭超群、曾海帆、贺彼凤、唐

丁亮、蒋端、文冠棋、郑佩、唐邵智、郭勇、许伟峰、邓晓敏、唐小波、邓策耀、田光宁、

陈忠瑶、胡传雨、孙铭鸿、褚楚、李钰瑄、杨久莹、吴仲安、郑晓燕、张晓慧、许昀、陈鹏、

刘阅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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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助贷行业发展迅速，其本质是信贷业务各参与方通过优势互补与资源整合实现

效益最大化。助贷机构从事助贷业务，为借贷双方提供专业的融资解决方案，既为放贷机构

提供获客引流、客户筛选等服务；同时又为个人或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顾问服务。助贷业务

提高了放贷供给与融资需求之间的匹配度，缓解信息不对称、延伸服务半径、降低服务成本、

提高服务效率。作为金融服务分工细化的产物，助贷业务是比较优势理论、成本效益理论、

金融功能理论等相关理论在融资领域的具体体现。伴随着助贷机构的迅猛发展，过度借贷、

不当催收、截留贷款资金、侵犯个人隐私等问题相继出现，对助贷行业管理、行业自律提出

了新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制定助贷机构管理服务标准(以下简称：本标准),以规范助贷机构

的业务经营，提升服务质量，保障各方合法权益，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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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界定了助贷机构业务流程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助贷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开展助贷业务，也可适用于其他接受本标准的

相关机构与人员。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助贷业务流程

3.1 营销获客

3.1.1 助贷机构在制定和实施获客引流策略时，应当遵守以下规则：

（1）合法合规。助贷机构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以放贷机构名义展业或对外开展虚假

宣传等；

（2）一致对待。助贷机构应公平对待所有客户，不对潜在客户实施歧视待遇。

（3）持续优化。助贷机构应定期和不定期检视获客引流策略，不断提升客户满意度。

3.1.2 助贷机构应建立专业团队，并对市场进行调研，了解客户需求、行业趋势和竞争对手

情况，制定精准的营销策略和服务方案。

3.1.3 助贷机构根据市场调研结果，明确目标客户群，包括行业、企业规模、贷款需求等。

3.1.4 助贷机构可通过广告宣传、展会活动等线下推广手段，向目标客户传递自己的品牌形

象和产品信息，也可通过客户口碑传播，获得更多的客户。

3.1.5 助贷机构可通过自有官方网站、APP、微信公众号、社交媒体等线上渠道进行推广和

宣传。

3.1.6 助贷机构可与其他互联网电商公司、社区服务平台等合作营销获客。

3.2 需求解析

3.2.1 助贷机构初步接洽客户，可通过微信、电话、邮件等线上对接，或邀约线下面谈。

3.2.2 助贷机构应审核客户是否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3.2.3 助贷机构应对客户进行引导教育，协助客户进一步明确贷款意向，包括贷款金额、期

限、利率、还款方式等，评估客户的贷款需求是否合理，并提示客户应当按照约定的用途使

用贷款，不得挪作他用。

3.2.4 助贷机构需对客户进行相关行业术语和基础知识的讲解，包括但不限于：助贷机构的

主要作用、贷款的还款方式、资金用途、融资规划、贷款渠道、放贷机构。

3.2.5 助贷机构应当提示、引导客户做出合理融资决策，不得诱导客户过度借贷。

3.3 委托确认

3.3.1 助贷机构应与客户签订书面委托合同，确定委托服务关系，并约定服务内容，收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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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和方式，履行期限、地点，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方式等。

3.3.2 助贷机构与客户确定委托服务关系时，应取得客户书面授权，经客户同意通过双录等

方式，明确客户贷款意愿，包括是否为客户本人，是否明确同意委托助贷机构办理贷款业务，

是否清楚知悉收费标准，是否清楚合同条款内容等。

3.3.3 书面委托合同至少一式两份，助贷机构和客户分别留存。

3.4 资信评估

3.4.1 助贷机构应采用科学的评估模型和方法，对客户的资信情况进行整体评估，并形成书

面评估报告。

3.4.2 资信评估需基于真实客观原则，综合考虑客户的征信记录、财务状况、经营状况、交

易行为特征、工作稳定性、当前和预期收入水平、负债水平、还款能力等因素。

3.4.3 助贷机构应当以纸质或电子形式及时反馈客户资信评估结果。

3.5 放贷机构匹配

3.5.1 助贷机构应根据客户的融资需求和资信评估结果，对各类放贷机构的贷款产品予以筛

选匹配，形成融资服务方案。

3.5.2 助贷机构应当向客户提供准确完整且易于理解的贷款产品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放贷机

构名称、贷款额度、贷款期限、年化利率、还款方式等要素，并向客户提示最终贷款额度以

放贷机构实际放款额度为准。

3.5.3 助贷机构应充分征求客户意愿，协助提交贷款申请，指导客户提供真实完整的申请材

料，并明确告知材料用途仅限用于办理贷款申请。

3.5.4 助贷机构可根据业务需要，建立客户黑名单，对于提交虚假资料的客户，应纳入黑名

单。

3.5.5 助贷机构应当与放贷机构保持有效沟通，关注放贷机构贷款审批情况，及时向客户反

馈办理进度和结果。

3.5.6 如贷款申请未能通过审批，助贷机构应及时告知客户结果，并提供相应改进建议。

3.6 贷后管理

3.6.1 客户获得贷款后，助贷机构应及时整理客户业务资料，由助贷机构在客户管理系统上

传放款信息并整理归档。

3.6.2 助贷机构应与客户保持定期或不定期的沟通，做好贷后检查和分析，掌握贷款人经营

中存在的问题和影响贷款安全的潜在因素，提醒客户按期还款以及按合同约定使用贷款，提

前防范贷款风险，了解客户的需求变化、经营状况以及对放贷机构的意见建议等。

3.6.3 助贷机构应设立专门的投诉渠道和处理机制，对客户的投诉进行及时处理和跟进，以

维护客户满意度、忠诚度和粘合度。

3.6.4 助贷机构应建立健全借款客户信用风险预警机制。在客户未完全偿还贷款之前，若识

别到客户还款能力发生显著变化，应及时告知放贷机构，并协助放贷机构做好贷后管理和资

产保全。

3.6.5 助贷机构可通过举办讲座、交流会等活动，增进与客户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可赠送小

礼品、电子票券等以表达对他们的感谢。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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